
山 西 省 财 政 厅
文件

山 西 省 教 育 厅

晋财规教〔2025〕 2号

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教育厅

关于印发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

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市、 县 (市、 区)财政局、 教育局， 省属有关单位：

— 1

为规范和加强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的管理， 提高资金使用效

益，根据《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〈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

理办法〉的通知》 (财教〔2025〕 180号), 结合我省实际， 我们对《

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进行了修订。现印发给你们，

—





















— 11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、 省教育厅负责解释。 各市财

政、 教育部门可根据本办法，结合各地实际，制定本地区具体管

理办法 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5年 9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5年。

《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〈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

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 (晋财教〔2021〕 58号)同时废止。

—




